
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獎勵要點 

修正總說明 

   「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獎補助要點」於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

十四日函布實施，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十六日修正名稱為「澎湖縣政府縣

政建設學位論文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最近一次修正於民國一百

十三年八月五日。 

    現為彈性調整學位論文獎勵之申請期間，並考量本要點複審審查標準

項目及評分權重之分配不符實需，且為避免獎勵浮濫，爰擬具本要點修正

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學位論文獎勵申請期間，並配合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第四點) 

二、將「文字通順」之複審審查標準項目修正為「研究目的」；另刪除「註

明引用資料來源」，並提高「邏輯嚴謹」項目之評分權重。(修正第六

點) 

三、增訂學位論文獎勵名額及額度。(修正第七點) 

四、修正附件四內容。(修正第八點) 

五、點次變更。(修正第四點至第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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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獎勵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鼓勵國內大學校院研究

所研究生撰寫澎湖縣縣政

建設或政策相關研究之學

位論文（以下簡稱學位論

文），提供具體、深入之專

業研究成果及建議，供本府

及所屬機關擬訂相關政策

及執行參考，特訂定本要

點。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鼓勵國內大學校院研究

所研究生撰寫澎湖縣縣政

建設或政策相關研究之學

位論文（以下簡稱學位論

文），提供具體、深入之專

業研究成果及建議，供本府

及所屬機關擬訂相關政策

及執行參考，特訂定本要

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取得申請

截止日前二年內之國內公

立或私立大學校院研究所

博士或碩士學位者。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取得申請

截止日前二年內之國內公

立或私立大學校院研究所

博士或碩士學位者。 

本點未修正。 

三、學位論文之獎勵以申請截止

日前二年內撰寫完成之博

士或碩士學位論文為限。 

三、學位論文之獎勵以申請截止

日前二年內撰寫完成之博

士或碩士學位論文為限。 

本點未修正。 

四、學位論文獎勵之申請期間由

本府定之。 

 一、 本點新增。 

二、 為彈性調整學位論文獎

勵申請期間，爰新增本

點。 

五、申請學位論文獎勵者，應於

申請截止日前，檢附下列文

件向本府為之： 

(一) 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 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研

究計畫書。（如附件二） 

(三) 學位證書影本。 

(四) 經審定通過之學位論

文紙本五份、電子檔光

碟一份，論文題目或內

容須與澎湖相關。 

(五) 抄襲比對報告。 

四、申請學位論文獎勵者，應於

每年九月一日起至九月三

十日止，檢附下列文件向本

府為之： 

(一) 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 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研

究計畫書。（如附件二） 

(三) 學位證書影本。 

(四) 經審定通過之學位論

文紙本五份、電子檔光

碟一份，論文題目或內

容須與澎湖相關。 

(五) 抄襲比對報告。 

一、 點次變更。 

二、 文字修正。配合修正學位

論文獎勵申請期間。 

六、學位論文獎勵案申請及審查

程序如下： 

(一) 本府就申請人資格及

提出之文件進行初審。 

(二) 初審合格者，由本府聘

五、學位論文獎勵案申請及審查

程序如下： 

(一) 本府就申請人資格及

提出之文件進行初審。 

(二) 初審合格者，由本府聘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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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者專家及本府人

員組成評審會，依審查

標準進行複審。 

(三) 本府將依複審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 

請學者專家及本府人員

組成評審會，依審查標

準進行複審。 

(三) 本府將依複審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 

七、前點複審審查標準之項目及

評分權重如下： 

(一) 研究目的占百分之十

五：內容應與澎湖相關。 

(二) 邏輯嚴謹占百分之三

十五：內容應適切及周

延，考量架構完整性及

邏輯性。 

(三) 研究效益占百分之五

十：內容應提出對澎湖

縣政建設應用上具體可

行性或創新性之改善建

議。 

六、前點複審審查標準之項目及

評分權重如下： 

(一) 文字通順占百分之十

五。 

(二) 邏輯嚴謹占百分之十

五。 

(三) 研究效益占百分之五

十。 

(四)註明引用資料來源占

百分之二十。 

一、 點次變更。 

二、 修正審查標準內容。考量

現行規定之複審審查標

準項目及評分權重分配

不符實需，爰修正審查標

準項目及評分權重，並加

以說明。 

三、 第四款刪除。配合修正審

查標準內容。 

八、學位論文獎勵名額及金額額

度如下： 

(一) 博士學位論文：以獎勵

一名為原則(可視當年

度預算及實際狀況增額

或從缺)，每名獎勵金最

高新臺幣二萬元。 

(二) 碩士學位論文：以獎勵

三名為原則(可視當年

度預算及實際狀況增減

或從缺)，每名獎勵金最

高新臺幣一萬元。 

七、學位論文獎勵金額如下： 

(一) 博士學位論文：新臺幣

二萬元。 

(二) 碩士學位論文：新臺幣

一萬元。 

一、 點次變更。 

二、 修正獎勵名額及金額額

度規定。為避免獎勵浮

濫，爰增訂獎勵名額及獎

勵金額度。 

九、獲准獎勵者，應於書面通知

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檢附

切結書(如附件三)、授權使

用同意書(如附件四)及領

款收據(如附件五)向本府

申請核發；逾期未申請者，

視為放棄。 

八、獲准獎勵者，應於書面通知

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檢附

切結書(如附件三)、授權使

用同意書(如附件四)及領

款收據(如附件五)向本府

申請核發；逾期未申請者，

視為放棄。 

一、 點次變更。 

二、 修正附件四。為使授權使

用範圍更加廣泛及完

整，爰修正用詞。 

 

十、獲准獎勵而有下列情形之ㄧ

者，本府應撤銷獎勵；已核

發獎勵金者，並以書面追回

已發給之款項： 

九、獲准獎勵而有下列情形之ㄧ

者，本府應撤銷獎勵；已核

發獎勵金者，並以書面追回

已發給之款項：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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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出之學位論文與有

關文件經查證有違反

學術倫理之行為屬實。 

(二) 已獲其他機關團體獎

勵或補助。 

(三) 不符合第二點或第三

點規定。 

(一) 提出之學位論文與有

關文件經查證有違反學

術倫理之行為屬實。 

(二) 已獲其他機關團體獎

勵或補助。 

(三) 不符合第二點或第三

點規定。 

十一、獲准獎勵者應授權本府無

償使用其學位論文內容及

研究成果。 

十、獲准獎勵者應授權本府無償

使用其學位論文內容及研

究成果。 

點次變更。 

十二、獲准獎勵者，申請支付款

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

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一、獲准獎勵者，申請支付款

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

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責任。 

點次變更。 

十三、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

行政處編列預算支應。 

十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

行政處編列預算支應。 

點次變更。 

 



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24日府行規字第 1051301042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6日府行規字第 113130023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5 日府行規字第 113130256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4年 8月 22日府行規字第 1141310355 號函修正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國內大學校院研究所研究生撰寫

澎湖縣縣政建設或政策相關研究之學位論文（以下簡稱學位論文），提

供具體、深入之專業研究成果及建議，供本府及所屬機關擬訂相關政

策及執行參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勵對象為取得申請截止日前二年內之國內公立或私立大學校

院研究所博士或碩士學位者。 

三、學位論文之獎勵以申請截止日前二年內撰寫完成之博士或碩士學位論

文為限。 

四、學位論文獎勵之申請期間由本府定之。 

五、申請學位論文獎勵者，應於申請截止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為之： 

(一)申請表。（如附件一） 

(二)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研究計畫書。（如附件二） 

(三)學位證書影本。 

(四)經審定通過之學位論文紙本五份、電子檔光碟一份，論文題目或

內容須與澎湖相關。 

(五)抄襲比對報告。 

六、學位論文獎勵案申請及審查程序如下： 

(一)本府就申請人資格及提出之文件進行初審。 

(二)初審合格者，由本府聘請學者專家及本府人員組成評審會，依審

查標準進行複審。 

(三)本府將依複審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七、前點複審審查標準之項目及評分權重如下： 

(一)研究目的占百分之十五：內容應與澎湖相關。 

(二)邏輯嚴謹占百分之三十五：內容應適切及周延，考量架構完整性



及邏輯性。 

(三)研究效益占百分之五十：內容應提出對澎湖縣政建設應用上具體

可行性或創新性之改善建議。 

八、學位論文獎勵名額及金額額度如下： 

(一)博士學位論文：以獎勵一名為原則(可視當年度預算及實際狀況增

額或從缺)，每名獎勵金最高新臺幣二萬元。 

(二)碩士學位論文：以獎勵三名為原則(可視當年度預算及實際狀況增

減或從缺)，每名獎勵金最高新臺幣一萬元。 

九、獲准獎勵者，應於書面通知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檢附切結書(如附件

三)、授權使用同意書(如附件四)及領款收據(如附件五)向本府申請核

發；逾期未申請者，視為放棄。 

十、獲准獎勵而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本府應撤銷獎勵；已核發獎勵金者，

並以書面追回已發給之款項： 

(一)提出之學位論文與有關文件經查證有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屬實。 

(二)已獲其他機關團體獎勵或補助。 

(三)不符合第二點或第三點規定。 

十一、獲准獎勵者應授權本府無償使用其學位論文內容及研究成果。 

十二、獲准獎勵者，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

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三、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行政處編列預算支應。 

五、本 



 澎 湖 縣 政 府 縣 政 建 設 學 位 論 文  

獎 勵 金 申 請 表  

申請人 
 身分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博士 

□碩士 
性別 

□男 

□女 

通訊方式 

地址  電話  

電子信箱  行動電話  

學歷 校名 系（所）別 畢業年月 

碩士 
  

 

博士 
  

 

指導教授 

校名/系別 教授姓名 

 
 

 
 

 
 

論文題目 
 

應 

檢 

附 

文 

件 

申請人填寫 

 □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研究計畫書 

 □學位證書影本(須為取得申請截止日前二年內之國內公立或私立大學校院

研究所博士或碩士學位者) 

 □學位論文紙本五份、電子檔光碟一份，論文題目或內容須與澎湖相關(以申

請截止日前二年內撰寫完成之博士或碩士學位論文為限) 

 □抄襲比對報告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本論文未向其他單位（機關）申請補助或獎勵，特此具結。 

        申請人簽名：                   

附件一 



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研究計畫書 

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研究摘要： 

 

關鍵字： 

 

研究目的： 

研究成果： 

 

研究效益： 

 

對澎湖縣政建設具體改善建議： 

申請人簽名： 

附件二 



「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論文」 

領取獎勵金切結書 
 

本人（姓名        ）茲以                             

（學位論文名稱）為題之□中文□外文(__________)（□碩士□博士）學

位論文獲貴府獎勵金新臺幣     萬元整，如有下列情事，本人願負相關法

律責任並於澎湖縣政府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一個月內歸還獎勵金，如因可歸

責於本人之事由致澎湖縣政府受有損害，本人願負賠償責任，特此聲明。 

一、論文內容有任何違反學術倫理、著作權法，或違反教育部博、碩士論

文之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 

二、已獲其他機關團體獎勵或補助。 

三、違反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獎勵要點規定。 

 

此致     

     澎湖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授權使用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 參加「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獎勵」，保

證獲獎勵之學位論文(以下稱本論文)係本人原創，絕無抄襲或侵害他人權

利之情事。 

    本人同意將本論文無償提供澎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進行數位化、重

製、改作、發行、公開展示、公開傳輸、散布及任何形式之利用行為，且

不限時間、次數使用，不需另行通知亦不需另給酬勞，並承諾不對澎湖縣

政府及所屬機關行使著作人格權。 

    本人同意澎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將本論文公開於網路，並供他人線上

閱讀及下載列印。 

    本人同意提供本人之個人資料予澎湖縣政府及所屬機關進行任何形式

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此致     

      澎湖縣政府 

 

 

立同意書人（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附註：所填寫之匯款帳戶限受獎勵人本人所有。 

收 據 

 

茲收到依「澎湖縣政府縣政建設學位論文獎勵要點」 

 

獎勵學位論文新臺幣    萬元整。 

     

此     致 

澎湖縣政府 

 

領款人（簽名及蓋章）： 

身  分  證  字  號 ： 

戶   籍   住   址  ： 

匯款帳戶銀行（郵局）： 

局號：                 帳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